
國立中央大學
教職員工生疑似發燒個案通報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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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班時間
衛生保健組
03-2804814

非上班時間
校安中心

03-2805666

發現疑似符合通報條件個案
（額溫大於37.5度；耳溫大
於38度，具接觸史、旅遊史
及群聚史）

一般發燒個案

1、以一般疾病送醫處理。
2、若診斷為流行性感冒或傳染性疾病

未住院者，安排教職員工生返回居
住地休養，直至未服用退燒藥物且
發燒緩解後24小時，始可返校上班
上課。

3、住宿生無法返家休養者，則協助安
排宿舍單人套房，健康自主管理至
未服用退燒藥物且發燒緩解後24小
時，始可返回原寢室及上課。

4、發燒期間嚴禁入校上班及上課。
5、傳染性疾病依教育部校安中心規定

通報。

1、通報桃園市衛生局，協助送醫事宜。
上班時間：03-3340935-2121
非上班時間：0800-033-355

2、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。

確診個案
1、個案追蹤管理
2、協助環境清潔與消毒
3、依教育部標準啟動停班、停課事宜。
4、暫停各項大型活動、社團活動、運動會等。
5、掌握接觸者名單，並依衛生單位規定，請

教職員工生返回居住地居家隔離14天，無
法返家之住宿生，轉至宿舍單人套房居家
隔離。

疑似個案（第一次篩檢陰性）
1、個案追蹤管理。
2、協助環境清潔消毒。
3、掌握個案接觸者名單。
4、督導教職員工生落實健康自主管理14日。
5、健康自主管理期間，到校上班、上課請務

必全程配戴口罩。
6、健康自主管理期間如有發燒症狀，嚴禁入

校上班上課，請至未服用退燒藥物且發燒
緩解後24小時，始可返校上班上課。

7、健康管理期間無法返家之住宿生，安排宿
舍單人套房，至健康自主管理期滿且無發
燒症狀，始可返回原寢室。

109.3.9修訂


